
 

自資高等教育聯盟 

毅進文憑全日制課程 

 

二零一三/二零一四年度入學申請表  
(此表格只適用於全日制課程) 

申請資格  ：(1)中六離校生 

   ：(2) * 年滿 21 歲有意進修者 (學歷不拘) 

：(* 註：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日或之前年滿 21 歲) 

申請人於填寫以下表格前，請詳細閱讀申請指引的第 4 項。 

1. 申請入讀課程 

     例 (請根據課程簡介填寫課程編號)  

 課程編號  課程編號  課程編號  課程編號 

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      第三選擇      第四選擇      

 

第五選擇      第六選擇      第七選擇      第八選擇      

2. 個人資料 請用英文正楷清楚無誤地填寫申請表 

英文姓名 (必須為英文全寫並與香港身份證上相同 ) 

Surname 姓                                

Given Name 名                                

 

中文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日 月 年 

    1 9   

 

Address 通訊地址 (必須以英文填寫) 

室          樓          座          

                              

                              
 

        香港          九龍          新界 

 

日間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住宅電話號碼         流動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學院專用 

參考編號       

C A 1 0 0 

‘M’ 男 

‘F’  女 



3. 中學教育 

由 (月/年) 至 (月/年) 學校名稱 班別/等級/資歷 

    

 

4. 請問你是從何途徑得知毅進文憑？ (可以選擇多於一項) 

□ 互聯網瀏覽   □ 學校或社會服務機構  □ 報章或雜誌   □ 電視或電台廣告 

□ 宣傳海報    □ 宣傳單張     □ 朋友或親屬介紹  □ 毅進文憑資訊日 

 

5. 聲明 
 
 
 
 
 

 

 

 

 

 

 

 

 

 

 

  

 

6. 申請指引 

1. 申請費為港幣二百元正，無論錄取與否，恕不退還。請在遞交申請時，以現金繳付。 

2. 如未能出示香港身份證，申請將不會被接納。 

3. 填寫申請表時請參考附頁之各學院課程總覽表上的資料，根據本身的意願依先後次序填寫課程編號。.  

4. 每個申請人只可遞交一份申請表，一經遞交，除個人資料外，不可在已選擇的課程次序上作任何修改。 

（如申請人遞交多於一份申請表，則以第一份之申請表作準，而多繳之申請費亦不作退還。） 

5. 請在遞交申請表前自行影印作日後記錄。 

6. 本課程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日開學，以年滿 21 歲資格報讀的申請人，必須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日或之前年滿 21 歲。 

7. 當收到有關院校之取錄通知書後，申請人必需根據取錄通知書上所定的限期內繳付上學期學費。逾期繳交學費者，當自動放

 棄，學額將由其他申請人自動補上。 

8. 如需申請政府的免入息審查貸款，可攜同有關院校發出之取錄通知書到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貸款。 

 學生資助辦事處 地址：九龍長沙灣道 303 號長沙灣政府合署 11 樓 電話：2150 6223。 

1. 本人聲明本申請表及隨附文件所載一切資料，依本人所知均屬真確，並無遺漏。 

2. 本人清楚以下所載關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內容。 

a. 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用作入學及註冊之用。 

b. 必須提供本表格所要求的個人資料以便該院校提供所需要的服務，亦須確保該等資料是完整及準確。如未能提供所要求

的資料或所提供的資料不準確或不完整，該院校可能無法提供所需要的服務。 

c. 各院校會將個人資料保密，但亦可能將這些資料提供予該院校有關人員及為該院校提供服務的其他人員及機構。 

d. 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申請人有權查閱及改正個人資料。 

3. 本人清楚以下所載關於「退款的原則和手續」的內容。 

a. 本人已繳之全日制申請費(港幣 200 元正)，無論取錄與否，恕不退還。 

b. 除報名不獲接納、課程被取消或額滿以外，本人已繳學費，不論上課與否恕不退還。 

c. 原則上學員如欲退學，所繳學費將不會退還。然而，各院校院長有權豁免此條款；惟這只屬個別例子並在極端特殊的情

 況下執行。學員如欲退學，須最遲於課程開始前的兩個星期以書面列明理由，向該院校的院長申請。 

d. 在課程開始以後，所有已繳學費恕不退還。 

4. 本人同意如本人註冊入學，當遵守該院校實施的所有規章和規例。 

 

 

申請人簽名           日期          


